
   

 

交通意外傷亡援助基金 
 

 

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年報 

 

 

社會福利署署長法團編 

  

  



 

   

目錄  
 頁 數  段 數  

全 年 工 作 概 要    
   

引 言  1 1–4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2 5–7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諮 詢 委 員 會    
   

職 權 範 圍  3 8 

成 員  3 9–10 

會 議  3 11 

   
申 請 資 格 和 承 諾    

   
申 請 資 格  4 12 

承 諾  4 13 

   
申 請 和 個 案 數 量    

   
申 請 手 續  5 14–19 

申 請 數 量  6 20 

申 請 比 率  6 21 

申 請 結 果  7 22 

不 獲 批 准 的 申 請  8 23 

撤 銷 申 請  9 24 

個 案 數 量  9 25 

   
發 放 援 助 金    

   
援 助 金 發 放 基 準  10 26 

發 放 援 助 金  10–11 27–28 

嚴 重 交 通 意 外  11 29 

最 高 援 助 金 額  11 30 

發 放 援 助 金 方 法  11 31 

發 放 援 助 金 所 需 時 間  11 32–33 

   



 

   

 頁 數  段 數  
退 還 援 助 金    

   
退 還 援 助 金 的 法 例 規 定  12 34 

退 還 援 助 金 情 況  12 35 

扣 還 比 率  13 36 

退 款 來 源  13 37–38 

   
上 訴    

   
上 訴 權  14 39 

上 訴 個 案  14 40 

   
宣 傳 和 聯 絡    

   
宣 傳  15 41–42 

聯 絡  15 43 

福 利 服 務 轉 介  15 44 

   
財 政 狀 況    

   
經 審 計 的 帳 目 報 表  16 45–47 

政 府 的 撥 款  16 48 

累 積 基 金 盈 餘  16 49 

未 來 財 政 狀 況  16 50 

   
   
附 錄  
 
I  自 一 九 七 九 年 以 來 的 申 請 趨 勢  
 
II  援 助 金 額 一 覽 表  
 
III 提 出 上 訴 時 限  
 
IV 經 審 計 的 帳 目 報 表 ︰ 收 支 帳 目 和 資 產 負 債 表  



 

   

全 年 工 作 概 要  

申 請 和 個 案 數 量  

 申 請 個 案 由 上 年 度 的 8  718宗 下 跌 至 8  594宗 ， 跌 幅 為 1 .4%。  

 向 警 方 呈 報 的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人 數 ， 由 上 年 度 的 20  132 人 下 跌 至

20  069 人 ， 跌 幅 為 0 .3%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申 請 比 率 則 由 43 .3% 下

跌 至 42 .8%。  

發 放 援 助 金  

 發 放 的 援 助 金 總 額 由 上 年 度 的 1 .703 億 元 增 至 1 .931 億 元 ， 增 幅 為

13 .4%。  

 本 年 度 處 理 的 嚴 重 交 通 意 外 個 案 共 有 76宗 。  

 本 年 度 發 放 的 最 高 援 助 金 額 為 113 ,400元 。  

退 還 援 助 金  

 根 據《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者 (援 助 基 金 )條 例 》(香 港 法 例 第 229章 )第 10  條

而 收 回 的 退 款 總 額 ， 由 上 年 度 的 5 ,310萬 元 升 至 5 ,860萬 元 ， 升 幅 為

10 .4%。  

上 訴  

 在 本 年 度 內 接 獲 的 上 訴 個 案 有 兩 宗 。  

財 政 狀 況  

 基 金 的 累 積 盈 餘 ， 由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12 .504億 元 ， 增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12 .990億 元 。  

 根 據 對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所 作 的 十 年 財 政 預 算，預 計 基 金 的 財

政 會 持 續 充 裕 。 這 項 預 測 是 假 設 基 金 發 放 的 金 額 每 年 增 加 3% ， 而

自 一 九 九 五 年 調 整 後 沿 用 至 今 的 車 輛 和 駕 駛 執 照 徵 款 率 維 持 不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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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者 (援 助 基 金 )條 例 》 (香 港 法 例 第 229 章 )規 定

設 立 一 項 基 金 ， 用 以 援 助 交 通 意 外 的 受 害 人 和 其 受 養 人 。 該 條 例 並 就

徵 收 款 項 及 其 他 有 關 事 宜 作 出 規 定 。  

2 .  政 府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4 條 ， 在 一 九 七 九 年 五 月 一 日 開 始 實 施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計 劃。這 項 計 劃 由 社 會 福 利 署 (社 署 )負 責 執 行，目 的 是

向 道 路 交 通 意 外 受 害 人 或 這 些 人 士 的 受 養 人 ( 如 受 害 人 死 亡 ) 迅 速 提 供

經 濟 援 助 ， 而 無 須 考 慮 計 劃 受 惠 人 的 經 濟 狀 況 ， 或 有 關 交 通 意 外 是 因

誰 人 的 過 失 而 造 成。援 助 金 按 受 害 人 的 傷 亡 情 況 支 付；至 於 財 物 損 失 ，

則 不 包 括 在 援 助 範 圍 內 。 計 劃 受 惠 人 仍 保 留 權 利 循 一 般 途 徑 向 其 他 方

面 索 取 損 害 賠 償 或 其 他 補 償 。 如 他 們 就 同 一 宗 交 通 意 外 獲 得 損 害 賠 償

或 其 他 補 償 ， 則 須 退 還 從 這 項 計 劃 所 獲 得 的 援 助 金 。 不 過 ， 根 據 條 例

第 10 條 的 規 定 ，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 退 還 的 金 額 不 會 超 過 所 獲 得 的 損 害 賠

償 或 其 他 補 償 。  

3 .  該 條 例 第 11 條 規 定 ， 社 署 署 長 每 年 須 擬 備 截 至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為 止 12 個 月 期 間 的 基 金 帳 目 報 表 ， 並 須 由 審 計 署 署 長 審 計 。 該 項 條 文

並 規 定 ， 必 須 把 經 審 計 的 帳 目 報 表 ， 連 同 審 計 署 署 長 的 報 告 ( 如 有 的

話 )，以 及 社 署 署 長 在 該 段 期 間 管 理 基 金 的 報 告，一 併 提 交 立 法 會 省 覽。 

4 .  本 報 告 載 述 截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的 管 理 和 有 關 計 劃 的 運 作 情 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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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5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由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 管 理 。  

6 .  基 金 的 收 入 來 自 ︰  

  向 汽 車 、 試 車 牌 照 、 輕 便 鐵 路 車 輛 、 電 車 、 電 車 拖 卡 、 政

府 車 輛 ， 以 及 向 駕 駛 執 照 ( 包 括 學 習 駕 駛 執 照 、 臨 時 駕 駛

執 照 和 駕 駛 政 府 車 輛 的 許 可 證 )所 徵 收 的 款 項 ；  

  受 惠 人 退 還 的 款 項 ；  

  立 法 會 不 時 撥 作 有 關 用 途 的 款 項 ； 以 及  

  基 金 積 存 的 款 項 和 投 資 所 得 的 利 息 及 其 他 收 入 。  

7 .  基 金 的 支 出 包 括 ︰  

  根 據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計 劃 發 放 給 交 通 意 外 受 害 人 和 其

受 養 人 的 款 項 ；  

  退 回 向 汽 車 、 試 車 牌 照 、 輕 便 鐵 路 車 輛 、 電 車 或 拖 卡 徵 收

的 款 項 ； 以 及  

  基 金 的 行 政 費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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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諮 詢 委 員 會  

職 權 範 圍  

8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職 權 範 圍 是 就 下 列 事 項 向 社

署 署 長 提 供 意 見 ：  

  與 執 行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計 劃 有 關 的 一 切 事 務 ； 以 及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的 管 理 。  

成 員  

9 .  委 員 會 由 三 名 當 然 委 員 和 五 名 非 官 方 人 士 組 成 ， 所 有 成 員 均

由 行 政 長 官 委 任 。 主 席 一 職 由 非 官 方 人 士 出 任 。 非 官 方 成 員 的 任 期 為

兩 年 。  

10 .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如 下 ︰  

主 席  郭 琳 廣 先 生 ,  BBS, JP 
  
副 主 席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成 員  劉 逸 明 先 生  

  
 羅 淑 君 女 士 ,  JP 
  
 李 均 頤 女 士  
  
 李 民 斌 先 生 ,  JP 
  
 法 律 援 助 署 署 長 或 其 代 表  
  
 警 務 處 處 長 或 其 代 表  
  
秘 書  高 級 社 會 保 障 主 任 (意 外 賠 償 ) 

 

會 議  

11 .  在 本 年 度 內 ， 委 員 會 舉 行 了 兩 次 定 期 會 議 ， 日 期 分 別 為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和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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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資 格 和 承 諾  

申 請 資 格  

12 .  申 領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計 劃 的 援 助 金 ， 必 須 符 合 下 列 資 格 ︰  

  有 關 意 外 屬 於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者 ( 援 助 基 金 ) 條 例 》 所 指 的

交 通 意 外 ， 並 已 向 警 方 報 案 ；  

  受 害 人 因 該 意 外 死 亡 ， 或 因 該 意 外 受 傷 ， 而 傷 勢 令 受 害 人

留 醫 不 少 於 三 天 或 由 註 冊 醫 生 證 明 需 要 不 少 於 三 天 的 病

假 ；  

  申 請 在 意 外 發 生 日 期 後 的 六 個 月 內 提 出 ； 以 及  

  受 害 人 根 據《 入 境 條 例 》(第 115章 )的 規 定 ， 有 權 留 在 香 港

或 獲 准 留 在 香 港 ； 如 受 害 人 在 意 外 發 生 時 是 有 條 件 限 制 才

可 在 香 港 逗 留 ， 他 ／ 她 必 須 沒 有 違 反 逗 留 期 限 。  

承 諾  

13 .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者 (援 助 基 金 )條 例 》第 9 條 規 定 ， 申 請 人 須 簽

署 一 份 承 諾 書 ， 作 為 領 取 援 助 金 的 一 項 條 件 。 申 請 人 必 須 承 諾 履 行 下

列 事 項 ：  

  如 就 同 一 宗 交 通 意 外 向 其 他 方 面 索 取 損 害 賠 償 或 其 他 補

償 ， 申 請 人 必 須 通 知 社 署 署 長 ( 這 項 通 知 須 在 提 出 索 償 當

日 起 計 30天 內 發 出 )； 以 及  

  如 就 同 一 宗 交 通 意 外 向 任 何 人 士 索 取 損 害 賠 償 或 其 他 補

償 ， 申 請 人 必 須 把 他 ／ 她 從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所 獲 得

的 援 助 金 額 和 領 款 日 期 ， 通 知 該 名 人 士 ( 這 項 通 知 須 在 提

出 索 償 當 日 起 計 七 天 內 以 書 面 發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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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和 個 案 數 量  

申 請 手 續  

14 .  申 請 援 助 人 士 可 透 過 傳 真 、 郵 寄 、 電 郵 方 式 或 親 身 遞 交 申 請

表 格 。 申 請 表 格 可 在 香 港 警 務 處 交 通 意 外 調 查 組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各 區

民 政 事 務 處、醫 院 管 理 局 (醫 管 局 )轄 下 各 醫 院 急 症 室 警 崗，以 及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組 索 取 ， 也 可 從 社 署 網 頁 (h t t p : / /www.swd .g ov .hk )下 載 。  

15 .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 負 責 調 查 交 通 意 外 的 警 務 人 員 會 向 受 害 人 或

其 近 親 介 紹 這 項 計 劃 。 遇 有 嚴 重 的 交 通 意 外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組 人

員 會 主 動 聯 絡 受 害 人 或 其 家 屬 ， 協 助 他 們 盡 早 提 出 申 請 。  

16 .  援 助 申 請 要 在 社 署 收 到 申 請 表 格 後 ， 才 視 作 正 式 提 出 。  

17 .  除 因 特 別 情 況 或 行 動 不 便 外 ， 申 請 人 須 親 往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組 與 有 關 職 員 會 面 。 申 請 人 須 提 供 證 據 ， 以 證 明 本 身 因 該 宗 交 通 意

外 受 傷 而 暫 時 失 去 工 作 能 力 或 引 致 永 久 傷 殘 。 如 受 害 人 同 意 ， 社 署 可

安 排 醫 管 局 ／ 衞 生 署 為 其 進 行 檢 驗 ， 並 且 提 交 報 告 ， 以 便 評 估 其 申 請

援 助 的 資 格 。  

18 .  為 防 止 詐 騙 ， 當 局 如 認 為 受 害 人 所 提 交 的 醫 療 證 明 書 ／ 報 告

有 可 疑 ， 便 會 把 這 些 文 件 轉 交 醫 管 局 ／ 衞 生 署 重 新 評 估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組 也 會 把 可 疑 的 個 案 轉 交 警 方 徹 查 。  

19 .  另 一 項 防 止 詐 騙 和 濫 用 計 劃 的 措 施 ， 是 提 供 特 定 表 格 讓 市 民

舉 報 懷 疑 欺 詐 的 個 案 。 表 格 可 在 各 公 共 屋 邨 辦 事 處 和 其 他 政 府 辦 事 處

索 取 ， 也 可 從 社 署 網 頁 (見 上 文 第 14 段 )下 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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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數 量  

20 .  在 本 年 度 內 收 到 的 申 請 有 8  594 宗，與 二 零 一 一 至 一 二 年 度 接

獲 的 8  718 宗 申 請 相 比 ， 減 少 了 1 .4%。 自 一 九 七 九 年 實 施 計 劃 以 來 的

申 請 趨 勢 載 於 附 錄 I。  

申 請 比 率  

21 .  根 據 警 務 處 處 長 提 供 的 資 料 ， 在 本 年 度 內 向 警 方 呈 報 的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人 數 較 上 年 度 減 少 0 . 3 % 。 至 於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的 申 請 比

率 ， 則 由 43 .3%下 跌 至 42 .8%， 詳 情 見 下 表 ︰  

二 零 一 二 至 一 三 年 度 申 請 比 率  

 死 亡  重 傷  輕 傷  

(註 )  

總 數  

向 警 方 呈 報 的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人 數  
114 (129) 2 521 (2 366) 17 434  (17 637) 20 069  (20 132)

申 請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的 個 案  
87 (88) 1 266 (1 263) 7 241 (7 367) 8 594 (8 718) 

申 請 比 率 ( % )  76.3 (68.2) 50.2 (53.4) 41.5 (41.8) 42.8 (43.3) 

( 括 弧 內 為 上 年 度 的 數 字 )  

註  

在 “ 輕 傷 ” 者 當 中 ， 有 頗 多 未 必 符 合 不 少 於 三 天 病 假 的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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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結 果  

22 .  在 本 年 度 內 ， 處 理 的 申 請 有 8  905 宗 ， 結 果 如 下 ︰  

 

 

 

 

 

 

 

 

 

 

 

 

 

 

獲批發援助金  不獲批發援助金  

 撤銷申請  

獲發的僱員補償額較交通意外傷亡援助額為高  

申請不獲批准  

0.5%
43 cases

2.5%
202 cases

12.7%
1 044 cases

87.3%
7 190 cases

9.7%
 799 cases

二 零 一 二 至 一 三 年 度 的 申 請 結 果  

83.4% 
7 430 宗 

16.6% 
1 475 宗 

14.0% 
1 250 宗 

2.0% 
175 宗 

0.6% 
50 宗 

總數：8 905 宗 

88.2%

7 102 cases

11.8%

952 cases

0.6%

49 cases

2.7%

215 cases

8.5%

688 cases

二 零 一 一 至 一 二 年 度  

86.8% 
7 139 宗 

13.2% 
1 081 宗 

11.1% 
911 宗 

1.7% 
139 宗 

0.4% 
31 宗 

總數：8 220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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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 14.00%
1.20%

0.80%

48.00%

不符合居港規定  
2% 
1 宗 

受害人的傷亡並非 
由交通意外直接引致 

4% 
2 宗 

 

29.00%
9.70%

3.20%

58.10%

受害人的傷亡並非 
由交通意外直接引致 

3.2% 
1 宗 

不 獲 批 准 的 申 請  

23 .  50 宗 申 請 個 案 不 獲 批 准 的 原 因 分 析 如 下 ：  

 

 

 

   

 

 

 

  

  

 

  

   

 

 

 

二 零 一 二 至 一 三 年 度 不 獲 批 准 的 申 請  

總 數 ： 50 宗  

意外發生超過六個月 
14% 
7 宗 

未獲／不足三天病假 
48% 

24 宗 

有關個案未列為 
交通意外 

32% 
16 宗 

二 零 一 一 至 一 二 年 度  

總 數 ： 31 宗  

意外發生超過六個月 
9.7% 
3 宗 

未獲／不足三天病假 
58.1% 
18 宗 

有關個案未列為 
交通意外 

29.0% 
9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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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 銷 申 請  

24 .  1  250 名 申 請 人 其 後 撤 銷 申 請 的 原 因 如 下 ︰  

二 零 一 二 至 一 三 年 度 撤 銷 的 申 請  

  申 請 個 案  % 

尋 求 損 害 賠 償 或 其 他 方 面 賠 償  222  (250) 17.8  (27.4) 

不 願 辦 理 手 續  157  (101) 12.6  (11.1) 

失 去 聯 絡  328  (172) 26.2  ( 18.9) 

不 需 要 經 濟 援 助  468  (344) 37.4  ( 37.8) 

已 循 其 他 途 徑 獲 得 賠 償  57  ( 18) 4.6  ( 2.0) 

已 從 其 他 方 面 獲 得 殮 葬 補 助  5  ( 11) 0.4  ( 1.2) 

有 關 個 案 未 列 為 交 通 意 外  9  ( 14) 0.7  ( 1.5) 

意 外 發 生 超 過 六 個 月  4  ( 1) 0.3  ( 0.1) 

總 數  1 250 (911) 100 (100) 

(括 弧 內 為 上 年 度 的 數 字 )  

個 案 數 量  

25 .  下 表 列 出 在 本 年 度 內 處 理 的 個 案 流 量 ︰  

 
二 零 一 二 至 一 三 年 度 個 案 流 量  

         
承 自 上 年 度  

的 個 案  
+ 

新 接 獲  
的 個 案 (註 ) 

= 
個 案  
總 數  

- 
已 完 結  
的 個 案  

=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仍 在 處 理 的 個 案  

 
7 922 

  
9 386 

  
17 308 

  
9 834 

  
7 474 

註  

包 括 6 0 9 宗 須 重 新 處 理 以 便 跟 進 退 款 或 其 他 事 項 的 個 案 ， 以 及 1 8 3 宗 最 終 沒 有 提

出 申 請 的 轉 介 ／ 查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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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放 援 助 金  

援 助 金 發 放 基 準  

26 .  援 助 金 額 是 依 照 “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 的 傷 亡 補 助 金 額 的 基 準 來

評 定 和 定 期 調 整。上 次 調 整 的 日 期 是 二 零 一 二 年 四 月 一 日 (見 附 錄  I I )。 

發 放 援 助 金  

27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計 劃 所 提 供 的 補 助 分 為 五 個 類 別 ， 下 圖 按

補 助 類 別 列 出 年 內 受 惠 人 應 獲 發 放 的 援 助 金 總 額 ︰  

 

 

 

 

 

 

 

 

 

 

 

 

 

 

 

B G  殮 葬 補 助  

D G  死 亡 補 助  

  唯 一 謀 生 者 死 亡  

  家 中 一 名 謀 生 者 死 亡  

  非 謀 生 的 父 親 或 母 親 死 亡 ， 而 家 中 遺 下 未 滿 15 歲 的 子 女  

I G  受 傷 補 助  

D i G  傷 殘 補 助  

I M G  臨 時 生 活 補 助  

二 零 一 二 至 一 三 年 度 受 惠 人 應 獲 發 放 的 援 助 金 總 額  

總額：1.987 億元 

61.60%

0.9%

0.60% 34.20%

0.025

0.10%

1.60%

0.80%

IG 
66.8% 

1.328 億元 

DiG 
0.7% 

130 萬元 

IMG 
30.6% 

6,080 萬元 

DG 
1.5% 

290 萬元 

BG 
0.4% 

90 萬元 

0.3% 
70 萬元 

1.1% 
210 萬元 

0.1% 
10 萬元 

二 零 一 一 至 一 二 年 度  

IG 
68.2% 

1.215 億元 

DiG 
0.5% 

80 萬元 

IMG 
29.5% 

5,260 萬元 

DG 
1.3% 

230 萬元 

BG 
0.5% 

90 萬元 

0.3% 
60 萬元 

0.9% 
160 萬元 

0.1% 
10 萬元 

總額：1.781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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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從 上 文 第 27 段 可 見 ， 在 本 年 度 內 受 惠 人 應 獲 發 放 的 援 助 金 總

額 為 1 .987 億 元 。 由 於 當 局 按 法 例 將 部 分 受 害 人 根 據 《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

的 按 期 付 款 或 其 他 方 面 所 領 得 的 補 償 共 630 萬 元 在 應 獲 發 放 的 援 助 金

中 扣 除 ， 因 此 核 准 發 放 的 援 助 金 淨 額 為 1 .924 億 元 。 實 際 發 放 的 援 助

金 額 ， 則 由 二 零 一 一 至 一 二 年 度 的 1 .703 億 元 增 加 至 1 .931 億 元 ， 增 幅

為 13 .4% 。 核 准 發 放 與 實 際 發 放 的 援 助 金 額 有 差 異 ， 是 因 為 核 准 時 間

和 發 放 援 助 金 的 時 間 有 所 不 同 。  

嚴 重 交 通 意 外  

29 .  在 本 年 度 內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組 共 處 理 了 76 宗 嚴 重 交 通 意

外 個 案 。 受 害 人 最 多 的 一 宗 意 外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發 生 ， 當

時 有 四 部 車 輛 在 筲 箕 灣 柴 灣 道 與 亞 公 岩 道 交 界 相 撞 ， 涉 及 60 名 受 害

人 ， 其 中 17 人 證 實 合 資 格 申 領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 截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當 局 已 根 據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計 劃 向 他 們 發 放 合 共 40 萬

元 。  

最 高 援 助 金 額  

30 .  在 本 年 度 內 ， 金 額 最 高 的 一 筆 援 助 是 發 放 給 一 名 嚴 重 受 傷 的

受 害 人 ， 數 額 為 113 ,400 元 。  

發 放 援 助 金 的 方 法  

31 .  援 助 金 通 常 會 存 入 申 請 人 指 定 的 銀 行 帳 戶 。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

也 會 以 劃 線 支 票 發 放 或 特 別 安 排 將 現 金 送 交 申 請 人 。  

發 放 援 助 金 所 需 時 間  

32 .  辦 理 申 請 所 需 的 時 間 ， 須 視 乎 該 年 度 的 個 案 數 量 、 個 案 的 複

雜 程 度 和 其 他 因 素 而 定 ， 例 如 能 否 取 得 所 需 證 據 、 醫 療 當 局 評 估 受 害

人 受 傷 和 傷 殘 程 度 所 需 的 時 間，以 及 有 關 人 士 (例 如 受 害 人 的 僱 主 )對 查

詢 是 否 迅 速 作 出 回 應 等 。  

33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組 承 諾 ， 每 宗 符 合 資 格 的 申 請 可 在 完 成 調

查 及 批 核 後 七 個 工 作 天 內 獲 發 放 援 助 金 。 在 本 年 度 內 ， 達 致 這 個 目 標

的 比 率 為 100%， 較 服 務 表 現 指 標 的 95%為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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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還 援 助 金  

退 還 援 助 金 的 法 例 規 定  

34 .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者 (援 助 基 金 )條 例 》 第 10 條 規 定 ， 任 何 人 士

因 交 通 意 外 而 獲 發 給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 如 再 因 該 宗 交 通 意 外 而 獲 得 損 害

賠 償 或 其 他 補 償 ， 則 接 受 賠 償 者 必 須 把 基 金 所 發 放 的 款 項 退 還 基 金 。

但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 退 還 的 款 額 不 會 超 逾 所 得 的 損 害 賠 償 或 其 他 補 償 。  

退 還 援 助 金 情 況  

35 .  在 本 年 度 內 ， 因 取 得 損 害 賠 償 或 其 他 補 償 而 須 退 還 部 分 或 全

部 援 助 金 的 個 案 有 1  720 宗 。 截 至 本 年 度 結 束 時 ， 有 關 詳 情 如 下 ︰  

二 零 一 二 至 一 三 年 度 退 還 的 援 助 金  

 普 通 法 損 害 賠 償 僱 員 補 償  總 額  

(a) 個 案 數 目  1 679 41 1 720  
(1 598) 

 

(b) 在 本 年 度 結 束 時

已 退 還 援 助 金 的

個 案 數 目  

1 554 19 1 573 
(1 456) 

(c) 尚 待 跟 進 的 個 案

數 目 [(a) – (b)] 

125 22 147  
(142) 

    

(d) 應 退 還 的 金 額  6,460萬元  50萬元   6,510萬元  
 (5,860萬元) 

(e) 在 本 年 度 結 束 時

已 退 還 的 金 額  
5,830萬元  30萬元   5,860萬元  (註)

 (5,310萬元) 

(f) 尚 待 退 還 的 金 額

[(d) – (e)] 
630萬元  20萬元   650萬元  

 (550萬元) 

( 括 弧 內 為 上 年 度 的 數 字 )  

註  

本 年 度 退 還 的 援 助 金 總 額 佔 核 准 發 放 的 援 助 金 額 3 0 . 5 % ， 而 二 零 一 一 至 一 二 年 度

則 為 3 0 .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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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還 比 率  

36 .  下 表 顯 示 從 受 惠 人 根 據 計 劃 應 獲 發 放 的 援 助 金 總 額 中 扣 還 的

金 額 ︰  

二 零 一 二 至 一 三 年 度 的 扣 還 比 率  

 百 萬 元  

受 惠 人 根 據 計 劃 應 獲 發 放 的 援 助 金 總 額  198.7  (178.1) 

扣 還 總 額    

 扣 減 僱 員 補 償 的 按 期 付 款  6.3  (    6.1) 

 因 取 得 損 害 賠 償 或 其 他 補 償 而 退 還 的 金 額  58.6  (   53.1) 

總 數 64.9  ( 59.2) 

扣 還 比 率 (%) 32.7  ( 33.2) 

( 括 弧 內 為 上 年 度 的 數 字 )  

退 款 來 源  

37 .  申 請 人 可 親 自 退 還 款 項 給 基 金 ， 也 可 授 權 其 他 機 構 或 人 士 ( 包

括 法 律 援 助 署 、 司 法 機 構 、 私 人 執 業 律 師 和 保 險 公 司 )代 為 退 款 。  

38 .  下 圖 顯 示 二 零 一 二 至 一 三 年 度 與 二 零 一 一 至 一 二 年 度 退 款 來

源 的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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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訴  

上 訴 權  

39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申 請 人 如 不 滿 意 社 署 的 決 定 ， 可 於 指 定 時

限 (詳 情 見 附 錄 I I I )內 以 書 面 向 社 會 保 障 上 訴 委 員 會 提 出 上 訴 。 社 會 保

障 上 訴 委 員 會 是 獨 立 組 織 ， 成 員 均 是 由 行 政 長 官 委 任 的 非 官 方 人 士 組

成 ， 負 責 處 理 社 會 保 障 上 訴 個 案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組 印 製 的 資 料 小

冊 子 ， 以 及 發 給 申 請 人 ／ 受 惠 人 的 決 定 通 知 書 ， 均 說 明 其 上 訴 權 。  

上 訴 個 案  

40 .  在 本 年 度 內 接 獲 的 上 訴 個 案 有 兩 宗 。 截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其 中 一 宗 已 被 社 會 保 障 上 訴 委 員 會 駁 回 ， 另 一 宗 則 仍 在 處 理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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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傳 和 聯 絡  

宣 傳  

41 .  社 署 繼 續 透 過 電 視 宣 傳 短 片 和 電 台 宣 傳 聲 帶 ， 宣 傳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計 劃 。 社 署 的 新 聞 及 公 共 關 係 組 也 曾 數 次 以 新 聞 稿 發 布 部 門

對 嚴 重 交 通 意 外 的 即 時 回 應 。  

42 .  香 港 警 務 處 交 通 意 外 調 查 組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各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 醫 管 局 轄 下 各 醫 院 急 症 室 警 崗 ， 以 及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組 除 備 有

申 請 表 格 外 ， 也 提 供 本 計 劃 的 資 料 小 冊 子 及 單 張 。 市 民 亦 可 在 社 署 網

頁 (見 上 文 第 14 段 )取 得 有 關 本 計 劃 的 資 料 。  

聯 絡  

43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組 與 香 港 警 務 處 、 衞 生 署 、 律 政 司 、 法 律

援 助 署 、 勞 工 處 、 司 法 機 構 、 醫 管 局 及 其 他 相 關 機 構 經 常 保 持 聯 繫 ，

緊 密 協 調 ， 以 確 保 計 劃 運 作 順 暢 。  

福 利 服 務 轉 介  

44 .  如 發 現 申 請 人 需 要 其 他 福 利 服 務 ( 例 如 家 庭 和 婚 姻 輔 導 、 精 神

科 服 務 等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組 會 在 申 請 人 同 意 下 ， 將 他 們 的 個 案 轉

介 其 他 服 務 單 位 或 部 門 ／ 機 構 ， 以 提 供 適 切 的 援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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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政 狀 況  
 
 

經 審 計 的 帳 目 報 表  
 
45 .  基 金 本 年 度 經 審 計 的 帳 目 報 表 ， 包 括 收 支 帳 目 和 資 產 負 債

表 ， 載 列 於 附 錄 I V。  

 
46 .  截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獲 基 金 核 准 發 放 援 助 金 的 個

案 中 ， 有 910萬 元 仍 未 發 放 ， 因 此 列 為 本 年 度 的 未 清 償 債 項 總 額 。  

 
47 .  在 本 年 度 結 束 時 ， 應 收 利 息 總 額 為 380萬 元 。  

 
 
政 府 的 撥 款  
 
48 .  在 編 訂 周 年 預 算 時 ， “政 府 的 撥 款 ”  是 以 預 計 於 年 內 徵 收 的 款

項 總 額 25%為 基 礎 而 估 計 的 。  

累 積 基 金 盈 餘  
 
49. 二 零 一 一 至 一 二 年 度 的 累 積 盈 餘 為 12 .504億 元，而 二 零 一 二 至

一 三 年 度 的 盈 餘 則 為 4 ,860萬 元 。 截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基 金

的 累 積 盈 餘 為 12 .990億 元 。  

 
 
未 來 財 政 狀 況  
 
50 .  根 據 對 基 金 所 作 的 十 年 財 政 預 算 ， 預 計 基 金 的 財 政 會 持 續 充

裕 。 這 項 預 測 是 假 設 基 金 發 放 的 金 額 每 年 增 加 3%， 而 自 一 九 九 五 年 調

整 後 沿 用 至 今 的 車 輛 和 駕 駛 執 照 徵 款 率 維 持 不 變 (註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諮 詢 委 員 會 一 直 密 切 留 意 基 金 的 財 政 狀 況 。  

 
 
註  

車 輛 牌 照 和 駕 駛 執 照 須 繳 付 的 每 年 徵 款 ， 分 別 為 1 1 4 元 和 3 8 元 。 這 兩 項 徵 款 自 一

九 九 五 年 一 月 一 日 調 整 後 ， 至 今 維 持 不 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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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金 額 一 覽 表  

付款項目 補助金額 
(在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或之後 

發生的意外) 

補助條件 

殮葬補助 每人12,120元。 如殮葬費用全部或部分由政府(例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或慈

善基金支付，發放補助時，會先行扣除該筆款項。 

死亡補助   

a) 唯一謀生者死亡，剩下受養人 首名受養人可獲122,300元，其餘每名受養人可得10,190
元。補助額最高可達173,250元。 

如受惠人是精神不健全或處於昏迷狀態的成年人，或是父母俱亡

或無合法監護人的未成年人，補助金會依照社署的指示支付。 

b) 謀生者死亡，剩下受養人，但家中

仍有人維持生計 
首名受養人可獲61,150元，其餘每名受養人可得10,190
元。補助額最高可達112,100元。 

 

c) 非謀生的父親或母親死亡，而家中

遺下未滿15歲的子女 
首名未滿15歲的子女可獲61,150元，其餘每名未滿15歲

的子女可得10,190元。補助額最高可達112,100元。 
 

傷殘補助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的規定，按傷殘程度而發放，補

助額最高可達146,760元。60歲及以上者，只可獲發補

助金三分之二的數額。 

 

受傷補助 最高可達48,300元，視乎受傷程度而定。 如受害人去世前受傷期間為七天或以上︰ 

a) 可獲發受傷補助； 

b) 受傷補助是發給受害人，如受害人逝世，則發給其家人。 

這項補助在受害人合資格領取傷殘補助或受害人逝世當日起停

止發放。 

臨時生活補助 每月最高可達10,190元，以六個月為限(一個月以30天計

算)。 
如謀生者喪失工作能力，或非謀生的父親或母親家中有一名未滿

15歲的子女，即可獲發這項補助。 

這項補助在受害人逝世當日起停止發放。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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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出 上 訴 時 限  

上 訴 人 的 類 別  時 間 限 制  

 
申 請 人 或 受 惠 人 以 委 託 書  
授 權 近 親 提 出 上 訴  

 
 
代 表 未 成 年 或 弱 智 受 害 人 ／

受 惠 人 的 受 委 託 申 請 人 或  
授 權 代 理 人 或 委 託 人  

 

就 申 請 發 出 決 定 通 知 書 的
日 期 起 計 四 星 期 內  

 
已 故 申 請 人 ／ 受 惠 人 的  
合 法 遺 產 代 理 人  

 
法 院 發 出 遺 囑 認 證 書 ／ 遺
產 管 理 書 的 日 期 起 計 四 星
期 內  
 

 
循 簡 易 程 序 接 管 已 故 申 請 人

／ 受 惠 人 遺 產 的 遺 產 管 理 官  
(法 院 的 司 法 常 務 官 )  

 

 
接 管 遺 產 的 日 期 起 計 四 星
期 內  

 
 
 
註  
 
社 會 保 障 上 訴 委 員 會 主 席 如 認 為 理 由 充 分 ， 也 會 審 理 逾 期 提 出 的 上 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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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截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的 財 務 報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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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獨 立 審 計 報 告  
 
致 立 法 會  
 
現 證 明 我 已 審 計 載 列 於 第 3 至 6 頁 的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財 務 報 表 ，

該 等 財 務 報 表 包 括 截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資 產 負 債 表 和 截 至

該 日 的 年 度 收 支 帳 目 ， 以 及 主 要 會 計 政 策 概 要 及 其 他 附 註 解 釋 資 料 。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 就 財 務 報 表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 須 負 責 按 照《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者 (援 助 基 金 )條 例 》(第

229 章 ) 第 1 1 ( 1 ) 條 擬 備 該 等 財 務 報 表 ， 及 落 實 其 認 為 必 要 的 內 部 控 制 ，

以 使 財 務 報 表 不 存 有 由 於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的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  

 
審 計 師 的 責 任  

 
我 的 責 任 是 根 據 我 的 審 計 就 該 等 財 務 報 表 提 出 意 見 。 我 已 按 照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者 ( 援 助 基 金 ) 條 例 》 第 1 1 ( 3 ) 條 及 審 計 署 的 審 計 準 則 進 行 審

計 。 這 些 準 則 要 求 我 遵 從 道 德 規 範 ， 並 規 劃 及 執 行 審 計 ， 以 合 理 確 定

財 務 報 表 是 否 不 存 有 任 何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  

 
審 計 涉 及 執 行 程 序 以 獲 取 有 關 財 務 報 表 所 載 金 額 及 披 露 資 料 的 審 計 憑

證 。 所 選 定 的 程 序 取 決 於 審 計 師 的 判 斷 ， 包 括 評 估 由 於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財 務 報 表 存 有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的 風 險 。 在 評 估 該 等 風 險 時 ， 審 計 師

考 慮 與 該 基 金 擬 備 財 務 報 表 有 關 的 內 部 控 制 ， 以 設 計 適 當 的 審 計 程

序 ， 但 並 非 為 對 基 金 的 內 部 控 制 的 效 能 發 表 意 見 。 審 計 亦 包 括 評 價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 所 採 用 的 會 計 政 策 的 合 適 性 ， 以 及 評 價 財 務 報 表 的

整 體 列 報 方 式 。  

 
我 相 信 ， 我 所 獲 得 的 審 計 憑 證 是 充 足 和 適 當 地 為 我 的 審 計 意 見 提 供 基

礎 。  

 



 

 -  2 -

意 見  

 
我 認 為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截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財 務 報 表 ， 在 各 重 大 方 面 已 按 照《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者 (援 助 基 金 )條 例 》第

1 1 ( 1 )條 擬 備 。  

 
 
 
 
審 計 署 署 長   審 計 署  
(審 計 署 首 席 審 計 師 黃 達 昌 代 行 )   香 港 灣 仔  

  告 士 打 道 7號  
二 零 一 三 年 七 月 三 十 日   入 境 事 務 大 樓 2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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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二 零 一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資 產 負 債 表  

 附 註 2013 年  
港 元  

 2012 年  
港 元  

資 產      

投 資  3 64,569,100  340,588,271 

銀 行 存 款   1,170,857,538  890,510,275 

存 放 於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的 現 金   5,371,038  7,761,385 

現 金 及 銀 行 結 餘   58,222,562  11,591,377 

總 資 產   1,299,020,238  1,250,451,308 

     

累 積 基 金      

年 初 結 餘   1,250,451,308  1,176,514,110 

本 年 度 盈 餘   48,568,930  73,937,198 

年 終 結 餘   1,299,020,238  1,250,451,308 

 

隨 附 附 註 1 至 7 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  

葉 文 娟  

二 零 一 三 年 七 月 三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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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截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收 支 帳 目  

 附 註 2013 年  
港 元  

2012 年  
港 元  

年 初 現 金 及 銀 行 結 餘   11,591,377  10,974,185 

收 入  4 262,044,124  261,704,353 

開 支  5 (213,475,194) (187,767,155) 

     

本 年 度 盈 餘   48,568,930  73,937,198 

     

其 他 現 金 轉 動  6 (1,937,745) (73,320,006) 

年 終 現 金 及 銀 行 結 餘   58,222,562 11,591,377 

 

隨 附 附 註 1 至 7 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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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1 .  概 論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基 金 的 財 務 報 表 是 按 照《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者 ( 援 助 基

金 ) 條 例 》 ( 第 2 29 章 ) 第 1 1 ( 1 ) 條 擬 備 。 設 立 基 金 的 目 的 ， 是 根 據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者 ( 援 助 基 金 ) 條 例 》 第 3 ( 1 ) 條 ， 向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者 及 其

受 養 人 提 供 援 助 。  
 
2 .  主 要 會 計 政 策  
 

( a )  會 計 基 礎  
 
 財 務 報 表 按 現 金 收 付 制 擬 備 。  
 
( b )  投 資  
 
 買 入 的 債 務 證 券 擬 持 有 至 到 期 日 ， 按 成 本 價 記 入 資 產 負 債 表 。

投 資 成 本 包 括 與 購 入 投 資 產 品 相 關 的 一 切 開 支 ， 例 如 佣 金 、 經

紀 費 、 印 花 稅 和 交 易 徵 費 。  
 
( c )  年 內 的 外 幣 交 易 按 交 易 當 日 的 匯 率 折 算 為 港 元 。 而 不 以 港 元 為

計 值 單 位 的 資 產 ， 則 按 報 告 期 完 結 時 的 匯 率 折 算 為 港 元 。 所 有

匯 兌 損 益 都 在 收 支 帳 目 入 帳 。  
 

3. 投 資     

  
債 務 證 券  

2013 年  
港 元  

 2012 年  
港 元  

 (a) 成 本 價     

  －  一 年 內 到 期   64,569,100  276,019,171 

  －  一 年 後 到 期   -  64,569,100 

    64,569,100  340,588,271 

      

 (b) 於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市 值   65,816,021  344,7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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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港 元  

 2012 年  
港 元  

4.  收 入     

 由 運 輸 署 徵 收 的 款 項   138,971,131  141,870,712 

 就 政 府 車 輛 及 駕 駛 許 可 證 徵 收  
的 款 項  

  

873,734 

  

866,438 

 政 府 的 撥 款   32,459,000  31,000,000 

 投 資 利 息   12,361,225  21,489,093 

 存 款 及 銀 行 結 餘 利 息   16,227,034  11,579,256 

 援 助 金 退 款   58,550,846  53,120,916 

 贖 回 投 資 時 的 實 現 折 扣   1,804,200  1,413,910 

 匯 兑 收 益   796,954  364,028 

   262,044,124  261,704,353 

      

5.  開 支      

 援 助 金   193,136,084  170,343,129 

 行 政 費 用   18,015,739  16,995,026 

 贖 回 投 資 時 的 實 現 溢 價   2,323,371  429,000 

   213,475,194  187,767,155 

     

6.  其 他 現 金 轉 動     

 資 產 減 少 ／ (增 加 )：      

  投 資   276,019,171  168,515,090 

  銀 行 存 款   (280,347,263)  (240,358,165) 

  存 放 於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的 現 金   2,390,347  (1,476,931) 

   (1,937,745)  (73,320,006) 

       
7 .  承 擔  
 
 截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仍 未 發 放 的 核 准 援 助 金 金 額 為 91 0

萬 港 元 (二 零 一 二 年 ： 9 8 0 萬 港 元 )。  

 


